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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渝港钛白粉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2003 年 9 月 26 日，重庆渝港钛白粉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在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到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1073738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36 %，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立人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107373888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0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3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经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中期实现净利润 772.09 万

元，董事会决定拟以总股本 187,207,48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0.2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3,744,149.76 元， 



同意1073738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0%。 

3、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 

同意1073738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0%。 

4、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 

同意1073738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0%。 

5、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高层管理人员效益薪酬激励制度》 

同意1073738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重庆星全律师事务所程源伟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渝港钛白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3年9月26日 



重庆星全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渝港钛白粉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重庆渝港钛白粉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范意见（2000 年修订）》（以下简称“《规范意见》”）的有关规定，重庆星全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重庆渝港钛白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的委托，指派程源伟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03 年 9 月 26 日在公

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的 200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重庆渝港钛白粉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大会表决程序等事宜进行了审查，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已于 2003 年 8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了《重

庆渝港钛白粉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关于召开 200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公告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会议内

容，并说明了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方法、联系

电话和联系人姓名等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03 年 9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及

其它事项与公告披露的内容相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意见》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关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2

名，代表股份 107,373,88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7.36%。 

2、出席会议的其它人员 

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 



经验证，上述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公告中列明的《公司 200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

司 2003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和《公司关于高层管理人员效益薪酬激励制度》。 

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根

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均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通

过。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意见》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规范意见》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重庆星全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源伟 

 

 

二 00 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